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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6_8D_89_

E5_A5_B8_E5_BC_95_E5_c122_481277.htm 据报载，有妇之夫

王某，与廖某长期非法同居，以至酿成婚变。其妻余某在王

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邀约他人潜伏追踪，待王某与廖某

在廖某房内通奸时捉奸在床，并摄下照片为证。余某据此提

出反诉，请求法院依据2001年4月28日修改颁行的《婚姻法》

第四十八条关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

有权请求赔偿的规定判令王某赔偿。 此案之所以引起关注，

主要是因为余某收集丈夫通奸证据的方式。此种所谓“捉奸

”的手法在我国历史上本来就有深厚的渊源。行为者充满对

其行为正义性的自信，而道德舆论也往往采取默许认可的态

度。即使历史演进到二十一世纪，“捉奸”仍可在相当一部

分地区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 但以捉奸方式收集的证据提交

到法院，其合法性和证明力却当然受到了质疑。另据报道，

因该案尚未判决，对于此种方式收集的照片能否作为证据采

信，审判庭也尚未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无论如何，为相当一

部分公众视为合理甚至正义的“捉奸”，在面临现代法律理

念和规范的甄别时，其合法性却至少是一个问题。 其实，只

要稍具人文素养和法律常识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应是

不假思索和清晰明确的。“捉奸”不仅暴露了我们民族精神

某些角落仍然残存的蒙昧和野蛮，使敏感如我辈者顿感蒙羞

；而且毫无疑问是一种违法行为。我国《宪法》和《民法通

则》均明申“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不受非法侵

害”。《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最高人民法院也以保护名誉权

的方式对隐私权明确规定不得非法侵害。但“捉奸”却往往

采取侵入他人住宅的方式，辅以人身强制手段，对他人隐私

予以暴露。因此不仅侵害了他人的住宅，而且非法限制他人

人身自由或给他人人身自由造成潜在的威胁；更为严重的是

，侵害他人隐私权，使其人格尊严受到侮辱和践踏。 笔者绝

不是在此为非法同居或婚外性行为张目。对于此类妨害合法

婚姻关系，有悖于良好道德风尚的行为我们当然应与谴责。

新修订的婚姻法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长期同居导致离婚的，

应对无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正是体现了对婚外同居的

否定评价。 但有非法同居或婚外性行为的人，其人格尊严亦

应受到尊重，其法定权利也不得侵害。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即便是犯罪嫌疑人和已被定罪量刑的犯罪分子，也要保障

其包括人格尊严在内的基本人权；其民事权益非依法律规定

和法定程序也不得剥夺；更何况仅仅实施了民事违法行为的

通奸者？这恰恰是人类社会在付出惨痛代价后收获的极其重

要的文明成果。以一种文明体面的方式解决冲突，在法律的

框架内对受损害的权益谋求救济，而不是肆意地宣泄仇恨，

这本身就是文明的标志。 就本案而言，以“捉奸”方式取得

的照片，因其收集证据方式的违法而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

。在这样的问题上，再不能像对待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一样

，有丝毫的妥协和让步。本来就有人担心“捉奸”这样一种

侵权行为会随着婚姻法相关条文的修订而大量增多。如果我

们的司法机关不能在判例中坚定地表明态度，此种担心完全

可能变为现实。email:hu3pi@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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